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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港的調解制度 

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馮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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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遍解決爭議的辦法 

1.訴訟 

2.另類排解方法，例如： 

• 調停 

• 調解 

• 仲裁 

調解是最常用的另類排解程序之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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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解是甚麼？ 

調解是由一名中立的調解員，在不對爭議作出裁決，
以特定的程序，協助爭議各方作出和解： 

a. 個別及共同會見各方； 

b. 找出相關的爭議點； 

c. 增進溝通； 

d. 探求解決方案； 

e. 就全部或部分和解擬訂協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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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調解模式 

促進式調解 (Facilitative Mediation) 

• 探討和確定相關爭議點 

• 促進溝通、疏導情緒、引導商議 

• 確保保密通訊不向對方洩漏 

• 不提供專業或法律意見 

• 不作出裁決、評估勝算或主導協議條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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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解在香港的發展 

1980-90s－ 調解開始在建築工程（如新機場）和離婚案件中推行 

2000 － 家事法庭推行「家事調解試驗計劃」，三年後落實施行 

2006 － 高等法院推行「建築案件調解試驗計劃」 

2007 － 香港保險業聯會及香港調解會推行「新保險調解試驗計劃」 

2008 － 土地審裁處推行「建築物管理案件調解試驗計劃」 

2008 － 高等法院推行「公司案件調解試驗計劃」 

2008 － 香港金融管理局就「雷曼兄弟」金融產品索償委聘香港國際
仲裁中心推行調解及仲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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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機構調解工作小組 

• 2007年成立 

• 參考本港各調解先導計劃，及其他普通法適
用地區經驗，肯定調解對社會及經濟的效益 

• 研究如何在高等法院、區域法院及土地審裁
處的民事案件中進一步推行調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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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年香港民事司法制度改革 

• 提升民事司法程序效率、訟費成本效益 
 

• 訂明民事訴訟程序的基本目標 
 

• 加強法院對案件管理的角色 
 

• 訂明與訟各方及其法律代表有責任協助
法庭實行基本目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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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高等法院規則》及《區域法院規則》 

•  基本目標（第1A號命令第1條規則） 

a. 提高須就在法庭席前進行的法律程序而依循的常規及程序
的成本效益； 

b.確保案件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盡速有效處理； 

c. 提倡在進行法律程序中舉措與案情相稱及程序精簡的意識； 

d.確保在訴訟各方達致公平； 

e. 利便解決爭議；及 

f. 確保法庭資源分配公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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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管理 

法院須積極管理案件，包括:   

• 在法院認為採用另類排解程序屬適當的情況下，
鼓勵各方採用該等程序，並利便採用該等程序 

• 幫助各方全面或局部和解案件 

• 與訟各方及其法律代表有責任配合法庭對案件的
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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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實務指示31－調解》 

• 於2010年生效 

• 適用於高等法院和區域法院的民事案件 

• 在與訟各方自願下進行調解 

• 責成各方積極考慮採用調解結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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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實務指示31》的要點 

• 調解證明書、調解通知書和回覆書 

• 就利便調解作出指示或暫時擱置案件 

• 法庭不會強行指令調解 

• 但不合理拒絕調解可能招致不利訟費
命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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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解證明書 

• 證明律師已向其當事人解釋與訟各方須
積極考慮以調解結案 

• 向法院報告啓動調解的進度 

• 如拒絕進行調解須提供合理解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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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解證明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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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解證明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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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解通知書和回覆書 

• 一方啓動調解程序 

• 對方作出回應 

• 列出雙方就進行調解的共識與分歧 

• 若有需要，申請暫時擱置訴訟，以進行調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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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解通知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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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解回覆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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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利訟費命令 

• 香港民事訴訟敗方須支付勝方的訟費（即律師費） 
 

• 法庭有權酌情考慮勝方的訴訟行為，剝奪其訟費 
 

• 勝方的訴訟行為包括是否同意進行調解，並達到
雙方同意的最低參與程度 
 

• 若不同意調解，需要有合理的解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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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機構調解資訊中心 

• 2010年1月4日啟用，以配合《實務指示31》
的實施  

• 主要處理與法院有關的調解查詢  

• 為訴訟當事人和市民舉辦調解資訊講座  

• 提供進行調解簡介單張和有關資料 

• 設立司法機構網站的調解網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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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解的步驟 
各方當事人 / 擬提出訴訟人士 / 個別人士 

可向位於高等法院的調解資訊中心尋求調解資訊 

當事人徵詢另一方對開展調解的意願; 

如各方當事人同意接受調解, 則共同委任一調解員 

a) 全面達成協議 

b) 未能達成協議 

c)局部達成協議  

調解員主持調解會議  

 

 

 

 
完結 

(協議事項或決定 

不再追討的事項) 

 經法庭審訊 
作出判決 

 各方當事人或須按
法庭命令，以書面
方式向案件所屬法
院報告調解結果 

(經調解後仍 
未解決的事項) 

 需要時可向法庭申請 
指示，以解決當事人對 
開展調解提出不同建議 

的分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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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 同年以調解達成協議(不論是全面或局部協議) 及嘗試調解 不成功卻于其後6個月內解決的案件數目總和除以同年所有
調解的案件數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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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 同年以調解達成協議(不論是全面或局部協議) 及嘗試調解 不成功卻于其後6個月內解決的案件數目總和除以同年所有
調解的案件數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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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 2012 2013 2014 

達成全面協議(平均每宗) 5小時 6小時 5小時 5小時 

達成局部協議(平均每宗) 9小時 4小時 7小時 5小時 

沒有達成協議(平均每宗) 5小時 5小時 4小時 4小時 

原訟法庭平均每宗個案調解需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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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域法院平均每宗個案調解需時 

2011 2012 2013 2014 

達成全面協議(平均每宗) 6小時 5小時 5小時 4小時 

達成局部協議(平均每宗) 6小時 3小時 5小時 7小時 

沒有達成協議(平均每宗) 4小時 4小時 3小時 4小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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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 2012 2013 2014 

達成全面協議 (平均每宗港幣) $17,000 $18,200  $17,300 $18,400 

達成局部協議(平均每宗港幣) $30,100 $19,500 $23,500 $11,000  

沒有達成協議(平均每宗港幣) $17,500 $17,100 $15,200 $17,4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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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訟法庭平均每宗個案調解費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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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域法院平均每宗個案調解費用 

2011 2012 2013 2014 

達成全面協議(平均每宗港幣) $14,300 $13,100  $13,800 $12,900 

達成局部協議(平均每宗港幣) $23,800 $11,700 $17,400 $14,500  

沒有達成協議(平均每宗港幣) $10,400 $11,400 $10,400 $10,5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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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調解條例》（香港法例第620章） 

• 於2013年1月1日起實施 

• 鼓勵和促進以調解方式解決爭議 

• 在不妨礙調解程序的靈活性之前提下，
為在香港的調解訂立規管框架，確保調
解商議的內容得以保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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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調解專業的發展 
• 過往由不同的本地或海外調解機構各自
培訓和評審資歷 

• 2012年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有限公司
（調評會）成立 

• 律政司倡議，業界主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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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評會的抱負 
• 為香港設立優秀調解資歷評審機制 

• 致力使香港調解員的培訓及評審準則與
國際認可標準及水準看齊 

• 推廣本港調解專業及調解文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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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評會的工作 
• 制定認可調解員、訓練員、評核員、監督
員等參與調解或訓練的專業人員之標準 

• 制定認可調解訓練課程的標準 

• 對已符合標準的人士或訓練課程作出認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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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審機制 
•調評會的認可調解員資歷與國際上促進式
調解員的認可專業資格看齊 

•第1階段（訓練課程）：學員必須完成不
少於40小時的調解訓練，並達到所需水準 

•第2階段（評核）：考生必須於兩宗模擬
調解個案擔任調解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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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解員的核心技能 
• 微觀層面 (模擬評核表格1詳細列

出調解每一段階考生應掌握技巧) 

• 宏觀層面 (評審標準注明調解每一
階段的核心能力及目標成果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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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續專業發展 

• 調評會認可調解員持續專業發展計劃 
(CPD)  

• 調評會認可調解員必須進行持續專業發
展訓練, 藉以提升專業技巧及知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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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評會的長遠發展 

• 積極推廣本港調解專業，及可實踐
的調解文化 

• 提升香港作為國際爭議解決中心的
地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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